
	行驶证姓名
	
	工作单位或住址
	

	驾驶证姓名
	
	车牌号码
	

	车主手机号码
	
	车主身份证号码
	

	行驶证持有人与申请人关系
	

	申请车辆

类型
	请在申请类型上打“√”

□ A教职工车辆或公务车辆     □ B学生车辆 

□ C离退休职工车辆           □ D教职工家属车辆  

□ E业主、租户车辆           □ F 业务单位车辆 

	注 意 事 项
	第六条 车辆信息重新录入学校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办理办法、有效期限

（一）教职工、学生和离退休职工车辆:车主本人需同时携带车辆通行审批备案表（总务保卫处网站自行下载）、驾驶证、行驶证的复印件到总务保卫处办公室申请办理。
（二）家属(仅限教职工配偶、父母及子女)车辆：由教职工本人携带车辆通行审批备案表、能证明亲属关系的结婚证(或户口本)、驾驶证、行驶证的复印件到总务保卫处申请办理(每位教职工仅限办理一台家属车辆)。
（三）业务单位车辆:仅限校外长期与校内部门有业务往来的单位工作人员申请，由本人携带车辆通行审批备案表、驾驶证、行驶证的复印件到总务保卫处办理，准许通行有效期限一年。
（四）学校家属区业主、租户车辆：由本人携带车辆通行审批备案表（物业公司项目负责人签字盖章）、房产证、驾驶证、行驶证的复印件，租户在业主提交材料基础上另提供租赁合同的复印件，准许通行有效期限一年。
（五）学校同意停放的其它车辆：由归口单位的分管校领导和分管总务保卫处的校领导审批后办理，准许通行有效期限一年。

（六）车辆在发生过户或报废等信息变化时，车主必须在7个工作日内到总务保卫处办公室办理信息变更手续。
我已阅读以上注意事项，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	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
	负责人（单位盖章）：

日  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分管校领导审批意见
	签  名：

日  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总务保卫处备案意见
	已完成车辆备案手续。

负责人（单位盖章）：

日  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安徽开放大学校园车辆通行审批备案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
